2021年遂宁市城乡居民健康素养

监测实施方案
为顺利完成2021年全市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监测任务，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掌握全市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变化趋势，评估全市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的工作效果。
（二）掌握全市城乡居民烟草流行现状，客观评价既往控烟工作效果，为制定有效控烟措施提供依据。
（三）指导各县（市、区）、园区统一建立居民健康素养和烟草流行监测体系，提高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和可比性。
二、监测方法
（一）监测对象

全市15-69周岁（年满15周岁，不满70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包括在当地居住或寄宿达6个月以上的亲戚朋友、家庭保姆以及其他外来人口。长期在外工作、学习的家庭成员，如果在外时间超过6个月，则不纳入监测范围。同时，不包括集体居住于军事基地、医院、监狱、养老院、集体宿舍等地点的居民。
（二）监测范围及样本抽取

全市除中财项目县（安居区）外，4个县（市、区）、3个园区均要开展监测。

1.各县（市、区）：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5个街道（乡镇），从抽中的街道（乡镇）中各抽取 2个居委会（村）；每个居委会（村）抽取55个家庭户，每户抽取1名15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完成不少于40套合格问卷。每个（县、市）区至少完成400套合格问卷，可以根据本辖区实际人口数扩大样本量。

2.市直园区：3个园区分别抽取2个街道（乡镇），从抽中的街道（乡镇）中各抽取 2个居委会（村），每个居委会（村）抽取55个家庭户，每户抽取1名15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完成不少于40套合格问卷。每个园区完成不低于160套合格问卷，可以根据本辖区实际人口数扩大样本量。

3.中财项目县：2021年城乡居民素养监测按中、省有关规定执行,监测完成后数据纳入全市统一汇总。
（三）监测内容

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采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制的全国统一问卷开展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健康技能3个方面，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健康信息6 个维度。
（四）现场调查

采用入户调查方式，问卷由调查对象自填完成，如调查对象不能独立完成填写，则采用面对面询问方式调查。
现场调查完成后，各监测点将原始调查问卷和录入的数据统一上报至当地疾控中心，各县（市、区）疾控中心收集、整理、复核监测点数据后报送至市健康教育所。三园区完成监测数据收集、整理后，由市健康教育所进行质控考核，再由园区完成数据录入工作。
三、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保证调查成败的关键，要从组织落实和技术指导等方面，对整个调查进行全程把控。
（一）调查前质量控制

现场调查要严格遵循指定的抽样方法完成逐级抽样，直至抽取到调查对象。
（二）调查阶段质量控制

1.现场调查：要充分取得当地有关机构、调查对象的配合，严格按照监测实施方案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开展现场调查。原则上由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理解完成作答，调查员不做任何解释。调查对象如有读、写等困难，不能独立完成调查问卷者，则由调查员询问，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情况帮助填写选项。调查员不能使用诱导性或暗示性语言，如遇被调查人文化水平较低或存在语言障碍时，可作适当解释，但解释要忠于问卷内容客观原意。调查员要当场核对问卷，质控人员要对当天所有问卷进行复核，并填写质控记录。
2.复核：市健康教育所负责对调查工作进行督导，在每个县（市、区）、园区随机抽取1-2个监测点进行复核，县（市、区）疾控中心负责对辖区所有监测点进行复核。复核方法为：每个监测点抽取4份调查问卷，以现场复核或电话复核的方式进行复核调查，完成《复核调查表》填写。监测点不合格问卷超过1份则视为现场调查工作不合格，必须重新进行调查。
（三）数据处理分析阶段质量控制

市健康教育所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复核，对数据进行清理和逻辑校验，对不合格问卷较多的监测点予以重点核查。
四、组织实施
（一）市级职责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牵头组织全市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制定下发监测工作方案，对监测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市健康教育所为健康素养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适时修订监测工作方案，培训调查员和质控员，协助组织开展现场调查，进行质量控制，收集、整理、复核、汇总、分析调查数据，撰写并提交调查报告。
（二）县（市、区）职责

本次调查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各县（市、区）卫健部门负责辖区内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的组织协调，落实监测工作经费，对监测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各县（市、区）疾控中心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可组织调查员培训，按照统一要求开展现场调查，负责现场调查质量控制，问卷收集、审核、录入并上报监测数据。
（三）监测点职责

被抽中的街道（乡镇）记为一个监测点，成立现场调查工作组，确定负责人、协调员、调查员、质控员及数据管理员，明确工作职责。通过收集抽样信息的过程与被调查对象建立联系，取得其同意和配合。准备调查所需用品、调查问卷、调查方案，制定调查对象名单及调查流程图。
五、进度安排
（一）2021年7月上旬下发监测实施方案。
（二）2021年8月中旬前完成对各县（市、区）、园区抽样。
（三）2021年8月底前各县（市、区）、园区监测点完成现场绘图列表工作，并审核无误。
（四）2021年9月—10月完成现场监测和数据库报送工作。
（五）2021年11月，市健康教育所对各县（市、区）、园区数据开展质控工作,12月底前形成监测报告。
